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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啟者：

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二次創作，又稱再創作、衍生創作，是創作的一種，指使用了已存的文本（包
括文字、圖像、影片、音樂或其他藝術作品等作品），進行延伸的創作。作品可以是
對原文本的伸延，也可以是對之的解構。二次創作並不是把別人的作品剽竊回來，當
成是自己的東西；相反，二次創作是明顯地以某作品、項目或角色爲基調，再加以發
展，它的引用及改變意味是很明顯的。古往今來，二次創作都是一種常用的創作手法
和表達方式。我堅決不能接受「第一方案」，這只是澄清現時版權條例的相關條文。
考慮到是次諮詢後政府會再推出《條例草案》予立法會這因素，這樣純粹作所謂「澄
清」，不對問題條文作任何修改，根本就是百份百的「翻叮」惡法。眾所周知，一條
法例訂立後會被人如何使用，並不一定要符合立法原意。只要局方一天不肯確實修改
《版權條例》裏的弊漏，刪去甚麼「超乎輕微經濟損害」、「潛在市場」等含混字
眼，換上能客觀判斷到的、不會令人誤墮法網的字詞，甚麼澄清也無法給予民間創作
人保障。更何況，澄清以後，民間創作人面對的民事責任仍沒有減少。

            「第二方案」是在法例中加入刑事責任豁免條文，指明「損害性分發」罪行不
適用於戲仿作品。乍聽之下好像免除刑責之憂，但這正是這方案引證「魔鬼在細節」
此話不假之處。這方案與「第一方案」一樣，民間創作人要面對相同的民事責任風
險。對民間創作人來說，你要他因創作而直接坐牢，當然會造成寒蟬效應；你要他因
創作而家破產蕩，身敗名裂，難道不會有寒蟬效應？難道不會打壓市民的言論、表達
與創作權利？我大力支持「UGC方案」及「同人方案」，「同人方案」建基於關注聯
盟的「UGC方案」，可說是「UGC方案」的修訂方案，香港動漫界要求把「UGC方
案」中「不作商業貿易營運」的限制，改爲「容許小額金錢收入」。原因是在同人交
流活動中，不少同人創作作品因爲要製作實物出來才能交流傳播，無可避免會涉及印
刷、場租等費用，而同人創作者一向都會就此收取一些費用，以求補償成本。可是收
取費用若超乎計算，有時候可能會出現超過成本的情況，即使這情況並不常見。香港



動漫同人界擔心，這會令他們被視爲商業貿易營運，而無法得到保障。因此建議擴闊
對金錢的限制。

政府把商業買賣放在創意之上，令本來屬於大眾、存在於大眾日常生活中的創作，遭
貪得無厭的商賈集團，以儼如12至19世紀「圈地運動」般的猙獰手段，使創作變成 有
財有勢人士的專屬遊戲。一般人就連表達自己創意的權利也被剝奪，猶如成為大陸強
拆運動中的被拆遷戶，失去《世界人權宣言》中所保障的基本權利。《條例草案》必
須加入相應條文，增加對版權收費組織的監管，規定它們要有具透明度、一致性、清
晰合理的收費基準，尤其是對非商業貿易的運用，決不能應採用與傳統商業傳媒（如
電視台、電台）一樣或相類似的基準。當局更應對版權收費組織成立監管委員會，委
員會由市民組織，不能有任何途徑被版權商家操控，它負責處理市民投訴，對有關組
織的不公事項加以限制，對有關組織施以懲處。

              我認同「UGC方案」，「UGC方案」是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貿「三步檢
測」。只爲個人或個人小組的非商業貿易營運使用提供豁免，符合第一步「僅限於
『特別個案』」之規定。「UGC方案」要求受豁免的二次創作作品不得用於商業貿易
營運上，也不得取代原作市場，這符合第二步「與作品的正常利用沒有衝突」及第三
步「沒有不合理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合法權益」之規定。

              最後，希望政府可鄭重考慮市民大眾的意見，並且根據民意作出決定。政府
近年大力發展創意工業，二次創作則正正是創意的其中一種表現方式，我希望香港的
未來會有一個足夠而且風氣自由的空間予創作人盡情發揮，而非令他們受到多方制
肘。


